
2016.8.29 ❘ 星期一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
权利）已于2016年8月17日依法转让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735 、18910346809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基准日：2016年5月5日 2016年8月29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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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富阳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杭州德莱涂料有限公司

杭州悠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

金华市国兴纸品有限公司

圣鸿集团有限公司

武义尤尼克工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奥舒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鼎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蓉娇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一品厨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长宏机车附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达臻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亿力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百禾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德克玛液压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海利业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恒大染整有限公司

新昌县金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奥力电器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
币元）

24,000,000.00

14,898,985.00

5,500,000.00

269,748,549.95

50,000,000.00

6,000,000.00

20,000,000.00

15,000,000.00

54,000,000.00

9,000,000.00

32,604,307.03

20,000,000.00

7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39,500,000.00

23,720,000.00

1,390,000.00

68,500,000.00

38,500,000.00

30,000,000.00

43,424,450.28

32,073,483.26

40,000,000.00

19,000,000.00

22,500,000.00

利息

（人民币元）

437,315.64

813,780.28

383,479.13

4,220,670.24

799,309.81

181,048.38

1,005,924.55

33,925.00

1,071,585.52

81,755.95

570,858.75

1,295,465.14

1,475,043.27

339,107.88

202,377.83

474,272.99

387,627.88

20,309.18

3,756,535.01

1,632,120.97

1,344,322.66

1,373,429.69

649,067.16

580,271.88

175,215.91

671,612.88

代垫费用

（人民币元）

6,000.00

76,319.00

1,400.00

67,000.00

212,500.00

82,500.00

105,000.00

129,700.00

213,500.00

98,200.00

202,000.00

155,000.00

217,500.00

101,000.00

102,500.00

9,800.00

6,900.00

18,994.00

492,672.00

368,393.00

8,500.00

245,177.00

301,101.00

10,000.00

4,750.00

165,463.00

债权总额

24,443,315.64

15,789,084.28

5,884,879.13

274,036,220.19

51,011,809.81

6,263,548.38

21,110,924.55

15,163,625.00

55,285,085.52

9,179,955.95

33,377,165.78

21,450,465.14

71,692,543.27

20,440,107.88

10,304,877.83

39,984,072.99

24,114,527.88

1,429,303.18

72,749,207.01

40,500,513.97

31,352,822.66

45,043,056.97

33,023,651.42

40,590,271.88

19,179,965.91

23,337,075.88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富阳华邦印刷有限公司、浙江安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李华松、孙利青

浙江飘飘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富阳市阳光担保有限公司（国有独资）、陈国森、陆铭敏，杭州富阳中建木业
有限公司

陈乃永、国辉

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浙江翔龙纸业有限公司、富阳市茂宏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金昌纸业有限公司担保、富阳市江南国际商城有限公司、方森娟、
羊少剑、许雪琴、孙林法、王文忠、董文军、浙江永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东阳市博强电器有限公司、胡兴帮、胡杭、东阳市钱江电器有限公司、景伟江、章琳琅、包孟飞、蒋莉华、包昊靖

金华市国兴纸品有限公司、杨加吾、余尾仙

圣鸿集团有限公司、武义新飞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胡启洪、胡丽青、胡永进、胡伟钦、寿光圣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胡明磊、浙江圣鸿实业有限公司

武义尤尼克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优耐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卢子标、徐笑茴

义乌市奥舒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浙江蓉娇纺织品有限公司、金剑飞、龚建国、陈春芳、浙江金奥纺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宣丽芳、宣基仁、浙江欣耀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鼎和建设有限公司、任丽雅、斯朝龙、斯朝阳、斯玉兰、卢丽红、赖定军

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义乌市海美袜子定型厂、浙江东风齿轮有限公司、郭金林、徐慧敏、骆海美、骆望程、骆昕正、徐松平

浙江蓉娇纺织品有限公司、金助民、季巧琴、义乌市郁安纺织有限公司、马祥寅、石金芝、义乌市梦柔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浙江梦柔棉纶有限公司、金剑飞

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永康市艺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章建新、胡秀芳、浙江省永康市曙光动力有限公司、浙江创大实业有限
公司、颜关伟、颜爱儿、颜胜钢、颜胜元、

浙江一品厨五金有限公司、应奋勇、胡芳、浙江浪达厨具有限公司、应开浪、浙江武义戈尔登五金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恒坤贸易有限公司、曾宜平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永康市企鹅衡器有限公司、应振通、应振丰、周春菊、上海潼天铜业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多宝工贸有限公司，应可新、应瑶瑶、应
涛、应展、应赞寿

乐清市长宏机车附件有限公司、浙江腾越铸造有限公司、浙江联众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夏功富、夏宇雷

林希洪

温州亿力机械发展有限公司、陈陆妹、张乃先

浙江百禾鞋业有限公司、浙江欧维克阀门有限公司、杨少微

浙江大华电气有限公司、浙江乐银合金有限公司、江苏优美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胡少荣、洛南县汇鑫矿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明源铝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摄氏龙电气有限公司、屠宝周、陈秀鸯

浙江海利业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天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嘉兴天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茂鑫工贸有限公司、刘雪强

绍兴恒大染整有限公司、沈土根、魏召良

嵊州银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章品立、王浙徽

佳成机电（浙江）有限公司、浙江奥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欣成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钱良钗、商庆元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29日

（2016）浙0702民初6628号
楼峰：本院受理原告廖淑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618号

戴晓红：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
与被告戴晓红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02民初26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182号

龚文华、施海滔：本院受理原告倪承志诉被告龚文
华、施海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1
月28日9时3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572号

邵兆华：本院对原告金华市万方物资有限公司为
与被告邵兆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257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006号

祁木兰、祁一如、祁九如、吴焕如、吴小兰、祁美琴：
本院受理原告王宝奶与被告祁木兰、祁一如、祁九如、吴
焕如、吴小兰、祁美琴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664号

张伟、朱卫飞：本院受理原告章建朝诉被告张伟、朱
卫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6664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901号

李玉兰：本院受理原告陈迎春诉被告李玉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李玉兰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
陈迎春诉请：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5963
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1.5倍的标准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到实
际付清为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永群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升、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

年11月16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317号

武义康大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吴志康、武义托普机
电有限公司、郦赛宇、林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农村
合作银行诉被告浙江巍杰凯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圣奇
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欧达电器有限公司、浙江
恩悠工贸有限公司、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厂、武义康大
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武义托普机电有限公司、浙江武义
宇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徐俊杰、徐丽亚、程爱姿、应金
星、应宁宁、舒金日、谢晓莹、王群生、徐克伦、吴志康、郦
赛宇、林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
于2016年11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00167号

浙江武义国宝电器有限公司、钱国宝：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为与你们、武义县天
晨工贸有限公司、陈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723民初00167号民事判决书。请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01646号

浙江奥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诉被告浙江飞特工
贸有限公司、陈文明、陈丽春、陈华威、韦凌云、浙江奥
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金鼎户外用品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
2016年11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4830号

章惠良：本院对原告李金禄与被告章惠良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永商初字第48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856号

徐荣伟：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与被告徐荣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28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3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021号

楼东鹏：本院受理原告张国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30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998号

陈在民、周新花：本院受理原告黄振华诉被告陈在
民、周新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01998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123号

叶新、陈丽：本院受理原告钟灿诉被告叶新、陈丽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726民初0212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256号

程显德、周顺标：本院受理原告周方磊诉被告程显
德、周顺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02256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753号

陈建中：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光诉被告陈建中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0275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814号

周根花：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被告周根花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02814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023号

倪晓君：本院受理原告甄俊杰诉被告倪晓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0302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5050号

邱建铭、黄美云：本院受理原告陈四兴诉被告邱建
铭、黄美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05050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9时在杭坪法
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746号

陈明亮、宋万雨：本院受理原告赵光伟诉被告陈明
亮、宋万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5746号起诉状副本和
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57668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从起诉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
日。本案由审判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及人民
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2月1日上午9
时在本院黄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197号

江裙香、金文星：本院受理原告郑国余诉被告江裙
香、金文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5197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1月25日8：40在第
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3585号

郑利宏、郑丽宏：本院受理原告何丹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法院廉政监督卡及外网
案件查询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郑利宏归还借款3万元
及利息，郑丽宏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335号

戴德英、张慧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柯城支行与你们、詹冬园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者
邮寄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802民初13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戴德英、詹
冬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对借款人浙江衢州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欠原告的借款本金4198万元及利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
费用合计265711元由被告戴德英、詹冬园共同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叶祥建：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路桥支行与被告李明保、任耀勤、叶祥建为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16年11月30日）。要求被告李明保、任耀勤共同偿
还原告借款本息人民币250000元、截止2016年7月1
日的利息7230.24元，并支付自2016年7月2日起至实
际偿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复息；被告
叶祥建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本院定于2016年11月30日8：50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2512号

钱华山、谢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1004民初251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钱华山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49262.31元、
截止2016年1月30日的利息13527.23元、罚息4370.64
元，并支付原告自2016年1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
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息、费用；被告谢勇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钱华山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8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2130
元，由被告钱华山负担，被告谢勇负连带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
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291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
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2528号

应最云、林海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1004民初252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应最云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
49601.57元、截止2016年2月29日的利息12819.83元、
罚息6586.04元，并支付原告自2016年3月1日起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和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息、费用；被告林海军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林海军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应最云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2180元，由被告应最云负担，被告林海军负
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
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
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91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2637号

陶汁君、张云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1004民初263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陶
汁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
19710.92元、截止2016年3月30日的利息5045.02元、
罚息3500.46元，并支付原告自2016年3月31日起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和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息、费用；被告张云华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云华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陶汁君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人民币1150元，由被告陶汁君负担，被告张云华负连
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时
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91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